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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露交易 

收購房地產 

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太原茂業於 2008 年 6 月 24 日訂立買賣協議，據此，太原茂業

已同意向三晉收購標的物業，現金總對價為人民幣 480,000,000 元，將於完成時全數

支付。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8 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露交易。一份通函將儘快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收購事項毋須本公司股東的批准。 

 

買賣協議 

有關收購事項日期為 2008 年 6 月 24 日的買賣協議（「買賣協議」） 

訂約各方： 賣方： 三晉，為獨立第三方 

 買方： 太原茂業，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摘要： 太原茂業已同意向三晉收購位於中國山西省太原市柳巷南路

99 號的六層百貨公司大樓及相關固定裝置及設備（「標的物

業」），現金總對價為人民幣 480,000,000 元。 

 太原茂業計劃更換標的物業的現有百貨公司營運商，於該處建

設其本身的百貨公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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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 對價人民幣 480,000,000 元將分三階段支付。於簽署買賣協議

後五日内，太原茂業須向三晉支付訂金人民幣 96,000,000 元及

預付款項人民幣 74,000,000 元。其餘人民幣 130,000,000 元將存

入託管賬戶。 

 太原及三晉須於支付訂金後 10 日内向太原市房地產管理局遞

交相關轉讓文件。所託管的人民幣 130,000,000 元將於房地產

管理局接納轉讓及發出收文回執後三日内發放予三晉。 

 餘下人民幣 180,000,000 元須於太原茂業獲取物業所有權證及

相關土地使用權證後支付。 

 

 收購事項所需資金將由本公司內部資源提供。收購事項的對

價將於買賣協議所規定期限內，全數以現金一次支付。 

 

條件： 收購事項的完成並無任何先決條件。 

完成： 預計買賣協議將於簽署後三個月内完成。 

其他： 為取得佔用物業以營運標的物業百貨公司的權利，太原茂業已

與三晉訂立租賃協議（「租賃協議」）。倘收購事項乃因三晉

的失誤未能完成，則除買賣協議項下的賠償及補救方法外，茂

業太原將租用標的物業 20 年，月租為人民幣 750,000 元。倘三

晉違反買賣協議，則授予太原茂業的賠償及補救方法將由相關

中國法院釐定。倘收購事項乃因太原茂業的失誤未能完成，則

租賃協議將告終止。 

釐定對價的基準 

對價乃訂約各方參照標的物業於2007年12月31日的賬面值、近年來中國房地產市場

的升值、截至2007年財政年度止標的物業的現有百貨公司營運商山西聯洋的收益及

溢利及本公司審閱標的物業可能產生的預計收益及溢利後，經公平磋商後釐定。根

據該等資料，董事認爲標的物業的賬面值（反映賣方的收購成本）的溢價乃屬公平

合理。 

 

標的物業的財務資料 

標的物業於 2007 年 12 月 31 日的賬面值為人民幣 250,090,000 元。根據賣方提供的資

料，標的物業為賣方集團公司本身所用，並不產生任何直接收入。 

根據山西聯洋所提供截至 2006 年及 2007 年止財政年度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所編

製的未經審核財務資料，標的物業的百貨公司業務應佔的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後

純利／（虧損淨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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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人民幣元 

2007 年 

人民幣元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純利／（虧損淨額） 45,000,000 45,500,000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純利／（虧損淨額） 32,700,000 35,000,000

投資者應注意本集團正收購標的物業而非於現址經營的百貨公司業務，有關該百貨

公司業務的財務資料僅供參考，且並不反映標的物業應佔的實際收入或倘本集團在

現址經營百貨公司日後將產生的收入。 

訂立交易的理由 

收購標的物業將使本集團擴大其百貨公司網絡至太原。 

 

本集團已就收購事項進行盡職審查。其中包括，本集團已檢查標的物業的物業權文

件及權證，對標的物業進行實地考察以及檢查標的物業的内外部情況。本集團亦就

標的物業是否有任何按揭或留置權進行查詢。本集團對盡職審查的結果表示滿意並

認爲標的物業能有效轉讓予太原茂業。 

 

董事相信，收購事項的條款乃屬公平合理，符合股東的整體利益。 

有關訂約各方的資料 

本公司 

本公司是華南及西南富庶地區具領導地位的百貨連鎖店，於八個城市經營15家商

店，包括八家茂業品牌店及七家成商品牌店，目標定於中高檔次的零售市場。 

 

太原茂業 

太原茂業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是一家以太原市為基地的百貨公司營運商。 

三晉 

三晉為山西省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商，參與住宅公寓及商用物業的開發。 

山西聯洋

山西聯洋為標的物業的現有百貨公司營運商。該公司為三晉的同系子公司。 

上市規則的規定 

本公司確認，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三晉、其最終實意擁有人及其同系子公

04/1785034_1       3 



司山西聯洋為獨立於本公司及其關連人士的第三方。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

買賣協議相關百分比率，超過5%但不足25%，因此收購事項構成一項須予披露交

易。 

 

一份通函將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該交易毋須獨立股東的批准。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太原茂業向三晉收購標的物業； 

「本公司」 指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獨立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的董事、主要行政人員

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聯繫人士（定義見上市規

則）概無關連的獨立第三方； 

「太原茂業」 指 太原茂業百貨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律成立的公

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三晉」 指 山西省三晉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根據中國法

律成立的公司； 

「山西聯洋」 指 山西聯洋百貨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律成立的公

司，為三晉的同系子公司，由三晉的相同股東最終控

制； 

「中國」 

「中國公認會計準則」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指 按中國公認會計準則所編製的主要會計數據；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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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 

二零零八年六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行董事為黃茂如先生、鄒明貴先生、王貴升先生及魯化知先生。非執行董事為鍾
鵬翼先生及張靜女士。獨立非執行董事為浦炳榮先生、梁漢全先生及鄒燦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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